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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议案10、11、12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14:00。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

15:00至2015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1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敏田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的股份数

共计201,880,4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838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人，代表股份数201,790,5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810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

股份数89,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8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

同）共5人，代表股份数33,542,6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40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880,4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54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本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董事候选人许敏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0.2选举董事候选人王建忠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0.3选举董事候选人许鸿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0.4选举董事候选人施召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0.5选举董事候选人严先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0.6选举董事候选人郝云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牟介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1.2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甘为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1.3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钟永成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1选举监事候选人张宏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12.2选举监事候选人刘进小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790,5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45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钟永成先生（张咸胜先生、朱亚元先生委托钟永成先生）

向大会做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4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俞婷婷、胡振标；

3、出具的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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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

15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现将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15年5月8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16:00；

（2）会议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人数9人，其中董事王建忠先生书面委托董事严先发先生

代为出席。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许敏田先生；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许敏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许敏田、牟介刚、钟永成组成，其中许敏田为主任委员。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钟永成、甘为民、严先发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钟永成为主

任委员，是会计专业人士。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牟介刚、甘为民、许敏田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牟介刚为主

任委员。

（4）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甘为民、钟永成、许敏田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甘为

民为主任委员。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聘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董事长提名，会议同意聘任许敏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严先发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许敏田先生为总经理。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严先发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严先发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6-81670968

传 真：0576-86338769

电子邮箱：zqb@shimge.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3.2聘任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总经理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张建忠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昌

东先生、严先发先生、欧阳雅之先生、张俊杰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郭曙明先生为财务总监，任

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张建忠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王昌东先生为副总经理。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严先发先生为副总经理。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欧阳雅之先生为副总经理。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张俊杰先生为副总经理。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郭曙明先生为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1。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公司董事中无职工

代表）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2015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臧恒胜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2。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

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2、内审负责人简历。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许敏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经济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

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

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排灌设备和系统分技术委员会

委员，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台州市第二、三、四届人大代表，温岭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温岭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曾任新界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温岭市新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界泵业

（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温岭市方山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许敏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2,285,724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严先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9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会计师。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温岭市新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董事，新界泵业（杭州）有限公司监事。严先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5,000股，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建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2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历任湖南江华卷烟厂主管经营销售的副厂长兼县印刷厂副厂长，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计划管理调度中心主任，格兰仕（中

山）电工线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佛山市顺德格兰仕厨房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市格兰仕

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格兰仕日用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现任本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江苏新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台州西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张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昌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2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浙江大

学总裁高级研修班结业。曾任新界有限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老百姓泵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新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监事，台州鑫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监事。王昌东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114,284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许敏田先生之舅父，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欧阳雅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0月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在读，北京大学企业总裁EMBA研修班结业，高级工程师。历任钱江集

团齿轮分公司生产处长，浙江美可达摩托车有限公司配套处长，浙江锦屏摩托车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温岭市隆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厂厂长。曾任台州新界副总经理、本公司生产总

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潜水泵事业部总经理。欧阳雅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5,000股，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俊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EMBA在读，浙江大学EMBA结业，中共党员。历任本公司工泵贸易部经理、人力资源

部部长、屏蔽泵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新界泵业（杭州）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俊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曙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会计师。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管理部部长、财务总监助理，现任本公

司财务总监。郭曙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2：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审负责人简历

臧恒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0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浙江大学

EMBA结业，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江苏省洪泽县蚕茧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江苏洪泽湖食

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淮安鹏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浙江艳庄化妆品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中国人本集团审计组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内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臧

恒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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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

15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现将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15年5月8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17：00

（2）会议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宏先生；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选举张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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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9:30至11:30,� 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

00-2015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红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名，代表公司股份324,190,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827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名，代表公司股份324,168,4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2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公司股份

2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5名，代表公司

股份335,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

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24,18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0

股；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24,190,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5,5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将授权

董事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改以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等事宜。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24,18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0

股；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24,17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0,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24,18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0

股；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4,17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0,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会议选举方赛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最近两年曾担任过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4,17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0,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6,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178%；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5%；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017%。

（8）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324,181,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0

股；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6,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83%；反对0股；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17%。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罗文花女士、章击舟先生、王陆冬女士作了2014年度述职

报告。 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已于2015年4月2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康先生和蓝晓东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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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于2015年3月28日和2015年5月9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

2015-20；2015-29。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

交易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5月14日15:00至2015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会议接待中心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郑斌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5名，代表股505,756,0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08%。其中：国家股股东（内资股东）代表1名，所持股份479,824,8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34名，共代表股份

25,931,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9名，代表股份500,346,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6.3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76名， 代表股份5,409,20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74%。

2、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合计 500,133,621 98.8883% 5,431,560 1.0739% 190,823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是指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下同）

中小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合计 500,133,621 98.8883% 5,431,560 1.0739% 190,823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3、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合计 500,133,621 98.8883% 5,431,560 1.0739% 190,823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308,821 78.3181% 5,431,560 20.9460% 190,823 0.7359%

4、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303,721 78.2984% 5,436,660 20.9657% 190,823 0.7359%

合计 500,128,521 98.8873% 5,436,660 1.075% 190,823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303,721 78.2984% 5,436,660 20.9657% 190,823 0.7359%

5、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419,685 78.7456% 5,436,660 20.9657% 74,859 0.2887%

合计 500,244,485 98.9102% 5,436,660 1.075% 74,859 0.0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419,685 78.7456% 5,436,660 20.9657% 74,859 0.2887%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2014年度末总股本754,010,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共分配利润75,401,040元。

6、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及2015年度预计额》；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大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479,824,800

股）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 / / / / /

B股股东 20,732,985 79.9538% 5,123,260 19.7571% 74,959 0.2891%

合计 20,732,985 79.9538% 5,123,260 19.7571% 74,959 0.28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732,985 79.9538% 5,123,260 19.7571% 74,959 0.2891%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股股东 20,734,221 79.9586% 5,006,160 19.3055% 190,823 0.7359%

合计 500,559,021 98.8724% 5,006,160 0.9898% 190,823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20,734,221 79.9586% 5,006,160 19.3055% 190,823 0.735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斌、杜闻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2015-049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4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二）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4日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9日－201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15:00－5月20日15:00。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08号海航实业大厦16楼海航投资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5月14日下午3:00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4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必须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方能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08号海航实业大厦16楼海航投资会议室。

3、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

股凭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6

2.投票简称：海航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20日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海航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

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

议案1 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1.00

议案2 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议案4 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5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5.00

议案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7.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

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或“深交所数字证书” 。

（1）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即可使用。

（2）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http://ca.szse.cn）或其委托代理

发证的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电话：010-50960309

传 真：010-50960300

邮 编：100022

联 系 人：王艳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贵公

司于2014年5月2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08号海航实业大厦16层海航投资会议室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三、如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2015年 5 月 16 日 星期六

B7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